
台灣酒與妹仔人文藝術推廣協會 舉辦 情慾工作者溺境扶植計畫  

勸募活動申請書 

發 

起 

單 

位  

勸募團體全銜 
台灣酒與妹仔人文藝

術推廣協會 
負責人 黃泳淇 

登記地址 

臺北市中正區中正區

羅斯福路 3 段 128 巷

20 號 3 樓之 2 室 

電話 09-20807126    

聯絡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01 號 2 樓之一室  

現行主管機關  內政部  

議決發起勸募

活動之董(理)

事會(公立學

校行政會議或

行政法人監督

機關同意之文

件)含簽到表

及當屆法人登

記 

第 一 屆 第 一 次 經 理監事會 決議辦理  

勸募活動計畫 

活動目的 

我們透過身處職場的經驗與助人行動的訓練，轉化為透過藝

文、直接救援、倡議等服務，讓過去行動成效得以更具社會

影響力。透過勸募活動計劃，能讓身處情色產業的弱勢族群

度過各種困境，不只是與社福系統對接，更結合實際經驗與

資歷打造一個更能使我們所關注的族群親近且信任的系統，

更希望能透過藝文相關活動使大眾減少對於情色產業工作者

的歧視與汙名。 

活動地區 全國性  

活動方式 僅以媒體、網路、網頁宣傳或文宣寄送宣傳  

勸募活動期間 113/04/15 至 113/12/31 

必要支出來源 活動必要支出以(實際)募得款按比例支應 

預定勸募金額 3,450,000 元 

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

使用用途 
勸募活動所得財物將使用於協會各項課程進行、活動舉辦、

辦公室房租、正職人力薪資。 

工作內容及服務

對象 

本協會致力於協助情色產業中的弱勢群體，透過協會的諮

詢、服務系統使其能夠與社福資源對接，藉由同樣曾為從業

者的助人工作者引導，增加信任成本與擴大社會安全網的可

能。 



財物使用期間 113/04/15~114/04/15 

預期效益 

預計陪伴 10位情色產業中的弱勢個案，舉辦勞動教育輔

導、轉業扶持計畫、相關法律教育課程、媒合社福資源救

濟；舉辦 10場職場安全與社會福利宣導講座與編輯相關宣

導倡議手冊；同步將講座上線成立網路廣播頻道；舉辦 1場

去汙名化藝文展覽；舉辦 2場相關議題研究之讀書會。 

經費概算(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) 

 

新臺幣：元  

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

_______ 

集資全包式製作服務:

30萬元 

前測廣告投放預算費

用:15萬元 

450,000 

集資全包式製作服務

內容如下: 

1.全眾集資與溝通策

略擬定、執行與報告 

2.專案視覺設計 

3.前測市場調查製作 

4.集資獨立網站製作 

5.集資平台同步上架

與頁面製作 

6.集資影片企劃與製

作監督 

7.前測與集資上線廣

告素材製作 

8.前測與集資上線廣

告投放操作 

9.電子報、Chatbot

聊天機器人素材製作

與發佈 

10.五位以上 KOL推廣

合作之策略擬定與聯

繫 

11.客服管理 

12.贊助者名冊清單整

理 

合計: 450,000 元 

經費概算(勸募活動所得財物支出) 

 

新臺幣：元  

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

行政人員薪資 35000*3人*12個月 1,260,000  

勞工保險補助金 2700*3人*12個月 97,200  



辦公室房租 18,500*12個月 222,000  

辦公室水電費 1800*12個月 21,600  

辦公室管理費 1300*12個月 15,600  

電話網路費 1300*12個月 15,600  

網路空間既網域

費 
一年 3,000  

專案計畫費用 

1.勞工扶持專案費

用：與台北市娛樂公

關經紀職業工會合作

建立個案諮詢及轉介

系統、編輯相關宣導

手冊等共 650,000 

2. 推廣活動：成立網

路廣播系統、電子

報、展覽及讀書會等

共 650,000 

3. 培力工作：招募培

訓相關人才、舉辦共

識營等共 65,000 

1,365,000  

勸募活動之必要

支出（由募得款

項支付） 

 450,000 

請將所有由募得款項

支付的「勸募活動必

要支出經費項目」，

進行金額加總後填入

此欄位。 (明細填寫

於明細說明) 

合計: 3,450,000 元 

公告及徵信方式

(應載明頻率、方

式) 

1、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

應至少每 6個月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。遇重大

災害或國際人道救援勸募時，應至少每月刊登之。勸募活動

結束後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並於本會網站公告或刊物中刊

登。 

2、財物使用(含賸餘財物)期間結束後，除將收支報告及執

行成果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外，一併於本會官網(或官方臉書

粉絲團)公告及公開徵信。 

公告徵信網址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Dontgetdrunkeveryday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03 月 22 日  

最後補件日期 中華民國  

辦理勸募活動應

注意事項 

1.辦理公益勸募活動應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、「公益勸募條

例施行細則」及「公益勸募許可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2.勸募活動之實施辦理情形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。 



3.勸募團體及所屬人員進行勸募活動時，應主動出示單位工

作證明及主管機關許可文件，另以媒體方式宣傳時，應載明

勸募許可文號(含許可勸募期間)。另為利民眾查詢勸募活動

計畫與執行情形，請至公益勸募管理系統下載 QRCode，於

各式宣傳管道揭露。 

4.勸募所得財物至遲按月存入捐款專戶，並依勸募活動所得

財物使用計畫專款專用，不得有未經許可或逾勸募活動期間

收受捐款之情事。 

5.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 30日內，將捐贈人

捐贈資料、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，並報

主管機關備查。 

6.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執行完竣後 30日內，將其使

用情形提經理(董)事會通過後公告及公開徵信，連同成果報

告、支出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7.若未能依許可計畫募得金額或未達成募款計畫之目標，致

無法按原核定之財物使用計畫執行時，應請依公益勸募許可

辦法規定，於原定財物使用期限內於勸募系統申辦財物使用

計畫書變更，以符實際。 

 


